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

工作报告

2025年，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坚持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为主线，聚焦规范涉企执法、强化执法监督、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我局共有持证执法人员250人，其中2025年新增执法人员9人，因退休、调离工作岗位的原因注销执法证人员11人。

（二）执法计划完成情况

2025年初，我局制定《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在官网进行公示，组织各部门完成重点企业认领工作，科学合理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督促各执法部门按照计划完成全年安全生产执法检查。2025年，我局共对2391家企业开展执法检查6496家次，查处隐患7074项。已完成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三）行政执法案件情况
2025年，我局立案查处案件285件，同比下降5.63%；处罚金额共计1586.04万元，同比上升58.38%。其中执法处罚案件239件，处罚金额288万元；事故处罚案件46件，处罚金额1298.04万元。

二、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印发《滨海新区应急管理系统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措施》聚焦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执法检查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了5个方面共20条的具体工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滨海新区应急管理系统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明晰工作职责。二是实施涉企行政检查清单制度。梳理并优化行政检查事项，编制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对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机制，按照“清单之外无检查”的原则，严格实施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三是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包括规范行政检查程序、合理确定检查频次、严控专项检查、制定行政检查方案、推进包容审慎柔性执法、规范行使自由裁量、减轻企业负担、探索拓展非现场检查等10项具体措施。四是从企业安全生产的角度强化指导服务帮扶。具体从企业信用修复、用好安全生产专家库、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费用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等方面都细化了具体的工作措施。五是强化执法责任落实。完善行政执法公开和行政执法投诉等制度,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二）开展“无事故企业”建设工作。为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关口前移，从隐患排查治理向安全风险管控转型，遏制事故多发频发的态势，多维度精准发力，全力筑牢安全生产根基，滨海新区制定并印发《区安委办关于开展“无事故企业”建设工作的通知》，并组织编制了《滨海新区“无事故企业”建设实施指南》，明确建设工作时间节点和建设企业范围。2025年，滨海新区监管的工矿商贸领域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26起，死亡30人，与去年同期（35起36人）相比，事故起数减少9起，人数减少6人，起数下降25.7%，人数下降16.7%，成“双下降”趋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三）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 一是强化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组织召开全区危化品企业警示教育大会，通过剖析典型事故案例，研判安全生产形势，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将百日攻坚行动与“无事故企业”建设深度融合，构建“层层传导、全员覆盖”的责任体系，推动专项行动要求直达一线岗位。二是深化专家赋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构建“企业自查+专家诊断+执法检查”的立体化监管体系，结合中小油气企业指导服务、中化协专项检查及“百名专家进企业”等行动，创新推行“检查诊断+现场培训+考核验收”三维一体服务模式，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隐患”向“主动提升”转变。三是严格执法检查，形成强力震慑。坚持“严执法、零容忍”，加大执法检查频次与力度，严厉打击超能力生产、超范围经营、超负荷运转、抢工期赶进度等违法违规行为。聚焦承包商管理、业务外包、高危作业、变更管理、异常工况处置等15方面重点整治内容，已督改问题隐患千余项。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一案双罚”制度，通过处罚、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震慑效应。

（四）积极探索包容审慎执法。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积极探索更具人性化与科学性的执法路径，依法探索实施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等。2025年，落实“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机制43件,以“有温度的执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五）锻造应急“铁军”硬作风，印发《滨海新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准军事化管理规定》。《规定》共九章四十二条，全面规范应急执法人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明确各类情形下的管理要求和责任分工。通过引入准军事化管理理念，着力强化应急执法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快速反应能力、协同联动水平和整体执行效能。强调以“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铁的担当”为标准，推动执法队伍在思想、作风、能力上实现全面提升，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应急执法铁军，切实担负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
三、存在问题

（一）行政执法全过程管理有瑕疵。部分执法部门存在未及时导出执法过程的音像记录资料的情况，特别是调查取证、留置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记录，未及时存储有可能会导致执法记录丢失。

（二）行政执法开展不严谨。办理举报案件，仅针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进行核查，未对被举报企业的违法行为开展全面调查，存在违法事实认定不准确，与举报人掌握的事实不吻合，衍生举报、信访风险。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6年，滨海新区应急局将紧扣《天津市贯彻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实施方案》收官要求，持续巩固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一是优化涉企行政检查职权，合理确定检查频次、规范检查标准、科学制定检查方案、完善检查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杜绝“一刀切”和过度执法。二是深化“三项制度”落实，强化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执法信息公开。三是加强执法人员培训，确保每人年度培训不少于60学时。


